[bookmark: _GoBack]佛山市住房租赁管理对象抽检情况表

	企业（机构）名称
	

	门店地址
	

	检查对象
	□ 住房租赁企业  □ 住房租赁经纪机构

	联系人
	
	联系电话
	

	序号
	检查项目
	检查情况

	1
	营业执照：现场能提供并公示营业执照，经营范围包含“住房租赁”资质；营业执照登记名称、地址对应门店招牌和实际地址一致性。
	符合□     不符合□     未涉及□

	
	
	问题详情：

	2
	经营场所公示：公示开业信息、服务规范、收费标准、投诉渠道等信息，公示内容清晰。
	符合□     不符合□     未涉及□

	
	
	问题详情：

	3
	开业/备案信息报送：领取营业执照后30日内，报送开业信息及从业人员备案信息。
	符合□     不符合□     未涉及□

	
	
	问题详情：

	4
	从业人员管理：具备从业资格证；从业人员信息公示，不以个人名义承接业务。
	符合□     不符合□     未涉及□

	
	
	问题详情：

	5
	收费规范：服务项目明码标价，不擅自提高收费标准，不收取未明确标明的费用。
	符合□     不符合□     未涉及□

	
	
	问题详情：

	6
	住房租赁信息报送和合同备案：按规定报送租赁住房信息，在平台办理住房租赁合同备案，使用住建部门制定的房屋租赁合同示范文本。
	符合□     不符合□     未涉及□

	
	
	问题详情：

	7
	房源核验与档案：1.租赁企业：建立住房租赁档案，包括：房源权属、承租人信息；2.经纪机构：建立租赁档案：包括房源权属、委托人和承租人信息，与委托人签订住房租赁经纪服务（盖章）合同。
	符合□     不符合□     未涉及□

	
	
	问题详情：

	8
	资金监管账户：从事转租经营的住房租赁企业，设立住房租赁资金监管账户，公示账户信息，租赁资金通过监管账户收付。
	符合□     不符合□     未涉及□

	
	
	问题详情：

	9
	其他情况
	

	检
查
意
见
	□符合规定   □基本符合规定（需限期整改）   □不符合规定（需立案查处）

	
	被检查企业：
	佛山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

	
	


负责（联系）人签名：
年    月    日
	

检查人：
年    月    日



